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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钱江源-百山祖国家公园候选区钱江源园区
范围内水电站整治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

征收补偿方案

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《浙江省国有土地

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等规定，结合钱江源-百山祖国家公园

候选区钱江源园区范围内水电站整治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

实际，特制定本征收补偿方案。

一、房屋征收事由和目的

因拟设立国家公园以及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工作要求，

需对钱江源-百山祖国家公园候选区钱江源园区范围内水电站整

治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进行征收。

二、房屋征收范围和被征收房屋情况

征收范围内主要涉及长虹乡碧家河一级电站、碧家河二级电

站、库坑电站，何田乡新朋电站，征收范围内房屋建筑面积约0.1

万平方米，具体范围详见开政公〔2025〕6号公告。

三、房屋征收部门和征收实施单位

开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房屋征收部门；开化县何田乡人

民政府、开化县长虹乡人民政府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，承担房屋

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。

四、签约和搬迁期限

本项目签约搬迁腾空期限的具体起止日期由房屋征收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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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行公告。

五、被征收房屋状况确定

（一）对于已经登记的房屋，其性质、用途和建筑面积，一

般以房屋权属证书和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为准；房屋权属证书与

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不一致的，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

错误外，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。

（二）对于未经登记的建筑，按有关规定认定、处理。

（三）未经批准改变登记用途的房屋，按登记用途认定。

（四）被征收人对房屋调查结果公示内容有异议的，应当自

调查结果公布之日起7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提

出，其中对面积有异议的，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委托具有资质的

房产测绘单位对合法建筑进行房产测绘，并经调查、认定、公示

无异议的，予以确认。

六、被征收人的确认

（一）按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确认。

（二）被征收房屋所有权有异议的，按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、

裁定书、调解书，或者仲裁机构裁决书确定的房屋所有权人确认。

（三）房屋所有权人死亡的，以有效的凭证确认。

（四）其它产权不明确的，由有关部门依法进行调查、认定

和处理。

七、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确定

房屋征收部门提供不少于3家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，由被征

收人协商选定。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后10日内仍不能协商选定的，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88%BF%E5%B1%8B%E6%9D%83%E5%B1%9E%E8%AF%81%E4%B9%A6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88%BF%E5%B1%8B%E7%99%BB%E8%AE%B0%E7%B0%B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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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组织被征收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

票确定，或者采取摇号、抽签等方式随机确定。

投票确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，应当有过半数的被征收人

参加，投票确定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获得参加投票的被征

收人的过半数选票。

八、征收房屋价值评估

被征收房屋的价值，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

评估确定。

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，被征收房屋价值和用于产权

调换房屋的价值，由同一家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以房屋征收决定

公告之日为评估时点，采用相同的方法、标准评估确定。

九、安置方式及补偿

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或房屋产权调换。

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应当提供

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，并与被征收人计算、结清被征收房屋价值

与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的差价。

十、房屋产权调换房源及选房规定

非住宅房屋被征收人请求产权调换住宅房屋的，在房源许可

的情况下，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报房屋征收部门同意，可产权调

换住宅房屋。产权调换房屋按市场评估价结算，不享受结算优惠。

产权调换房屋具体套型数量、交付时间及选房办法由房屋征

收部门另行公布。

十一、搬迁费和临时安置费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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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搬迁费

被征收工业用地上房屋搬迁费按其合法建筑面积15元/平方

米一次性计发，总计不足2000元的按2000元计发。

被征收工业用地上房屋内有中央空调、自动扶梯、机器设备

等大型设施及大型生产设备的，搬迁费（包括拆卸费、搬运费、

安装费、调试费和搬迁后无法恢复使用的生产设备重置费等）由

具备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，予以补偿。

（二）临时安置费

被征收工业用地上房屋，选择货币补偿的，临时安置费按被

征收房屋评估价值（不含附属物、装饰装修等其他费用）的3%

一次性计发。

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，应当支付其自搬迁腾空之月起至用于

产权调换房屋交付后6个月内的临时安置费。临时安置费每月按

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的4‰计发（最高不超过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，

不含附属物、装饰装修等其他费用）。

十二、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标准

被征收工业用地上房屋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按被征收房屋评

估价值（不含附属物、装饰装修等其他费用）的 5%一次性补偿。

被征收人认为其停产停业损失超过前款规定计算补偿费的，

应当向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提供工业用地上房屋被征收前3年的效

益、纳税凭证、停产停业期限等相关证明材料。房屋征收实施单

位应当与被征收人共同委托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对停产停业损

失进行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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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收决定公告时，被征收工业企业已停产6个月以上的，不

予计算停产停业损失补偿。

十三、征收奖励

（一）调查评估奖

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调查、评估规定时间内积极配合房屋征

收实施单位、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做好被征收房屋调查、评估工

作，且在房屋征收决定规定期限内按时签约腾空的，给予调查评

估奖励，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给予 50元/平方米奖励。

（二）争先签约奖

在签约公告确定的签约期限内签约的，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

筑面积100元/平方米给予奖励。

（三）搬迁腾空奖

被征收人在规定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且搬迁腾空的，给

予搬迁腾空奖励，按被征收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50元/平方米、

土地使用权面积50元/平方米给予奖励。

（四）货币奖励

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，且在规定期限内按时签约腾空

的，给予货币奖励，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（不含附属物、装饰

装修等其他费用）的10%给予奖励。

（五）土地征收奖励

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的，再按土地使用权评估

价值的100%给予奖励。

征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企等房屋的，不享受征收奖励政策。

十四、户的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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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征收人以合法有效的房屋产权证或者经调查、认定出具的

产权认定书计户。

持有共有权证的，按一户认定；一本房产证登记有多种用途

的，按一户认定。

十五、征收补偿协议和征收补偿决定

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应当签订补偿安置书面协议，

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。

被征收人应在协议约定期限内搬迁腾空，并将被征收房屋交

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；未按协议约定搬迁的，经催告书送达10

日后仍不搬迁腾空的，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在签约期限内达不成协议的，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县人民政

府作出补偿决定，并予以公告；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，可

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。

征收补偿决定送达后，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

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腾空

的，经催告书送达10日后仍不搬迁腾空的，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

制执行。

十六、其他规定

（一）被征收人积极配合征收工作的，且选择收益法评估的，

本方案第十一项至第十三项合计补偿及奖励金额若低于评估价

值 10%的，按评估价值的 10%予以兑付，若高于评估价值 10%

的，据实结算。

（二）被征收人应当自行与承租人妥善处理好房屋腾空事

宜。


